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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政電子報    101 年 9 月份 

※詐騙手法－詐騙新招！植入木馬程式
光求職者存款 

※貪瀆不法案例宣導－篡改會議紀錄被提起公
訴 

※法治教育宣導－淺論酒駕之公共危險
刑事責任 

※消費者保護宣導－實體店面購物不享有 7 
天無條件解約退貨權 

※165－詐騙新招！植入木馬程式 搬光求職者存款 

詐騙手法添新招！張淑微、張元亮為首的詐騙集團，在網路刊登「澳門威尼

斯商人酒店」、「美國奧蘭多海洋公園」招募員工廣告，應徵人員要進行英文口

試，趁提出財力證明時，植入木馬程式詐騙手法添新招，詐得近千萬元，台中地

檢署昨依詐欺罪將張女等 11 人起訴。  

檢警查出詐騙集團設計一套木馬程式，可植入求職者電腦，由詐騙集團直接

操作網路轉帳，把求職者帳戶內存款洗到人頭帳戶，被害人還不知情。  

詐騙集團鎖定大陸多家銀行推出的網路轉帳驗證技術「Ｕ盾」，Ｕ盾外型像

隨身碟，插入電腦的ＵＳＢ，輸進密碼登入網路銀行，透過Ｕ盾驗證確認用戶身

分後便可網路轉帳。詐騙集團在求職者登入假官網「驗證財力證明時」，以木馬

程式搬光帳戶內存款。  

檢察官表示，本案為嶄新詐欺手法，層層設計詐騙大陸民眾，結合網站與木

馬程式等電腦犯罪，並否認犯行，還要求共犯被查獲，必須隱瞞，犯後無悔意，

因此請法官從重判刑。  

起訴書指出，女子張淑微（30 歲）、廖乃文（41 歲）、張元亮為首的詐騙

集團，以酒店、海洋公園名義在大陸人力求職網徵才，欺騙想擁抱「美國夢」的

大陸民眾，工作包括中文導覽解說員、廚師、公關、電訪員，月薪 2600 至 3600

美金。 

為取信應徵者，還限制要具大專學歷、英語能力，錄取後要準備護照、健康檢查

報告及無犯罪紀錄證明，求職者深信不疑。（聯合報╱記者白錫鏗／台中報導） 

※淺論酒駕之公共危險刑事責任 

壹、酒後駕車之刑事處罰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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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地區人口稠密，隨著經濟社會的繁榮發展，國人普遍以車輛作為通勤使

用，加上旅遊休閒活動日增，使得交通流量更快速成長；惟有部分駕駛人交通法

制觀念薄弱，因酒醉或酒後駕車造成過失傷害，甚至致死之案例時有所聞，每每

造成個人或雙方家庭難以彌補之傷害。就醫學文獻資料所知，酒精對人類身體造

成之影響，於呼氣時酒精濃度達每公升 0.25 亳克者，即會呈現輕度中毒現象，

造成身體生理協調功能降低；呼氣酒精濃度達每公升 0.5 亳克時，則顯示輕至中

度中毒症狀，出現反應較慢、感覺減低，進而影響駕駛車輛之掌控能力。此外，

每個人體質固然有所不同，生理代謝情況也不一樣，但就一般而論，飲用同量酒

精之後，對每個人的身體影響應屬類似，可依血液中酒精濃度，來判定酒精對於

人體影響之程度。當血液中酒精濃度之呼氣值達每公升 0.75 毫克時，其思想及

個性行為均會出現改變；呼氣濃度達每公升１毫克時，即會出現步態不穩、噁心

嘔吐及精神混惑不清等症狀。  

  為維護交通安全，防止交通事故之發生，立法院於民國 88 年３月 30 日三

讀通過刑法修正草案，並經總統於同年４月 21 日公布施行。本次增訂刑法第 185

條之３（以下稱本法條）明定：「服用毒品、麻醉藥品、酒類或其他相類之物，

不能安全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而駕駛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三萬元以下

罰金。」其中所謂「動力」交通工具，係指交通工具之推動，以電力或引擎等動

力作用運轉，其為蒸汽機、內燃機，抑或使用柴油、汽油、瓦斯天然氣、核子、

電動，均非所問。所指之「交通工具」亦不限於陸路，尚包含水上、海上、空中

或鐵道上之交通工具；至於「腳踏自行車」、「電動輔助自行車」、「電動自行

車」是否屬本條所規範之動力交通工具，端視其推動是否以電力或引擎動力等作

用而斷，涉及具體個案之爭議時，則由承辦之檢察官或法官，依職權加以判斷認

定。  

  再者，駕駛人因過失意外而肇事，或是酒後（醉）肇事致人於傷亡，但卻逃

逸者亦時有所聞。為加強救護，減少被害人之死傷，促使駕駛人於肇事後，能對

被害人即時救護，刑法亦於同日增訂第 185 條之４規定：「駕駛動力交通工具

肇事，致人死傷而逃逸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本條罪嫌係以處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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肇事後逃逸之駕駛人為目的，其成立僅以行為人有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肇事，致人

死傷而逃逸之事實為已足，至行為人之肇事有否過失，則非所問。倘若汽車駕駛

人，無駕駛執照駕車、酒醉駕車、吸食毒品或迷幻藥駕車、行駛人行道或行經行

人穿越道不依規定讓行人優先通行，因而致人受傷或死亡，依法應負刑事責任

者，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 86 條第１項規定，並應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

貳、酒後駕車刑事責任之檢討  

  凡服用毒品、麻醉藥品、酒類，或其他相類之物，不能安全駕駛動力交通工

具而駕駛者，依本法條規定構成犯罪，本質上係屬抽象危險犯，並不以發生具體

危險為必要。就酒後（醉）駕車之行為而言，若有因而致人於死或受傷，而另涉

刑法第 276 條第１項、第２項過失致人於死罪，或同法第 284 條第１項、第２

項之過失傷害罪時，其間所犯二罪之關係，經法務部研究認為：本法條為故意犯，

且係繼續犯，如行為人不放棄開車之行為，其違法情狀即屬繼續進行，其與後來

在駕駛過程中肇事致人死、傷之過失行為，應不屬於同一行為，兩者應併合處斷。

惟於極特殊之情形下，仍有可能成立想像競合犯，例如，處於酒醉狀態之行為人，

誤認油門為煞車板，以致引擊發動後，車輛隨即衝出撞上路人，於此情形，其不

能安全駕駛而駕駛之故意行為與其肇事之過失行為，在社會觀念上可認屬於同一

行為。  

  本法條之立法目的在於：避免因酒後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而造成侵害他人生

命身體之危險。為使執行有客觀明確之認定標準，法務部於 88 年５月 10 日召

開研商會議，會中參考德國、美國之認定標準，對於酒精濃度呼氣已達每公升

0.55 毫克（0.55MG/L），或是血液濃度達 0.11％以上，肇事率為一般正常人之

10 倍，已達到「不能安全駕駛」之認定標準；至於該數值以下之行為，如輔以

其他客觀事實得作為「不能安全駕駛」之判斷時，亦應依本法條之規定移送偵辦

論處刑責；至於現行犯應否隨案移送，依刑事訴訟法第 92 條第２項但書規定：

「所犯最重本刑為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專科罰金之罪」，司法警察機關得

報告檢察官，經檢察官許可後，不予解送。本法條施行後，因行政罰法於 95 年

２月５日正式實施，汽車駕駛人違反刑事法律移送檢察機關依刑法論處後，依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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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罰法第 26 條所揭示「一行為不二罰」與「刑事優先」原則，將不另依道路交

通管理處罰條例論處罰鍰。  

  為避免發生違規情節越重、裁定罰金反低於行政罰之可能情形，本法條論處

罰金之規定，遂於 97 年１月２日修正為：「或科或併科 15 萬元」以下罰金；

至於自由刑部分，仍予維持處１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嗣於 100 年 10 月１日

凌晨１點多，新北市重新橋上發生車禍意外，新北市女消防隊員賴文莉忙著救護

傷患，卻突遭酒駕陳姓民眾開車撞擊，雖經緊急送醫救治，但左小腿因傷勢過重

而須截肢，警方依公共危險及過失重傷害罪嫌，將陳姓民眾移送檢方偵辦；案經

臺灣板橋地方法院檢察署依過失致重傷害等罪，將該位酒駕陳姓民眾提起公訴。

本事件發生後，隨即引發社會對於酒後（醉）駕車肇事案件之處罰，以及被害人

權益保障等議題之關注。經查，酒後（醉）駕車肇事案件，刑法分則雖有酒後（醉）

駕駛、過失重傷、過失致死等處罰規定，但其法定刑度僅１年或２年以下有期徒

刑，就算該當於業務過失致死罪，其法定刑亦僅５年以下有期徒刑。  

   為遏止此類事件一再發生，法務部爰參考德國、日本、澳門等外國立法例，

綜合評估刑法各類犯罪之法定刑度，研議於本法條增訂酒後駕車肇事致人於死、

致人重傷等加重結果犯規範，並酌予提高其刑度（俗稱「賴文莉條款」），期能

避免酒駕者或被害人家庭破毀之情事發生。本法條增修條文，業經總統 100 年

11 月 30 日公布施行，修法內容為提高現行法刑度，由「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

役或科或併科十五萬元以下罰金」修正為「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

二十萬元以下罰金」，另增訂加重結果犯之規定，亦即本法條第２項：「因而致

人於死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

徒刑。」  

  綜上言之，本次修正係因酒後（醉）駕車案件居高不下，行為人輕忽危險駕

駛可能造成之死傷結果，卻仍為危險駕駛，顯然嚴重侵害他人生命、身體法益。

經全面檢討酒後（醉）駕車刑事責任，並參酌外國立法例及考量刑法各罪刑罰衡

平而為修正，以期遏止此類犯罪發生，並維護交通安全，保障用路人之生命及身

體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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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酒後不開車避免酒駕危險  

  酒後（醉）駕車肇事行為，屬當事人事前得預防且可預防之事，即便可歸因

於肇事者之過失行為，但仍不得藉此規避刑事處罰。考量罪刑衡平原則，本法條

參酌刑法第 276 條第２項業務過失致死罪，以及同法第 277 條普通傷害罪之處

罰法定刑度，增訂因酒駕行為而致人於死者，處１年以上７年以下有期徒刑；致

重傷者，處６月以上５年以下有期徒刑。另，酒後駕車足以造成注意能力減低，

提高重大違反交通規則之可能，行為人對此危險性應有認識，卻輕忽危險駕駛可

能造成死傷結果而仍為危險駕駛行為，實已嚴重危及他人生命、身體法益。縱依

數罪併罰處理之結果，仍不足以彰顯酒駕肇事致人於死或重傷之惡性，且外國立

法例不乏對酒駕肇事致人於死傷行為，獨立規範構成要件之情形，故有必要增訂

加重結果犯之規範。  

  據統計，100 年度各地方法院檢察署依本法條偵辦酒後（醉）駕駛案件，共

終結７萬 3,461 人，較 99 年度增加 6,060 人，其中經檢察官偵查認有犯罪嫌疑

者為６萬 6,972 人，占終結案件之人數達 91.2%。以最近５年資料來看，酒後

（醉）駕車案件偵結人數，從 96 年的５萬 7,123 人逐年攀升，直到 100 年的７

萬 3,461 人，平均年增率為 6.5%。本文最後呼籲，本法條已提高刑責及罰金數

額，請國人珍惜生命與金錢，多珍愛自己的家人，並請多敬重別人，不要因酒誤

事而害人害己，落實並力行「喝酒不開車，開車不喝酒」、「醉不上道」之正確

觀念。（作者現任法務部檢察司專員／陳炎輝） 

※篡改會議紀錄被提起公訴 

一、案情概述： 

機關提出○電纜採購案，由材料處股長吳○處理，吳○依據預算金額、價格分

析表及以往國外採購決購價格、主要原料市場行情、匯率變動等資料，估列

電纜線每公尺五千一百三十三元，並經核定底價為二千二百九十三萬八千

元。八十七年十月間，○機關三度與廠商○○公司議價，該公司三次報價，均

高於底價而流標。該機關副首長孫○，為了解決這項採購案，乃召集相關單

位研討採購事宜，孫○明知會中對於加價百分比並未作成結論，但為使○○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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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有再行減價意願，涉嫌指示吳○將該會議紀錄，自行篡改為「參酌八十七

年七月間外購價格及國內外差異，重擬合理參考價，再與○○公司洽減，期

本案與前外購案平均報價差距在百分之二十以下，並儘速決標」，再發送各

單位查照。吳○即依據該項不實會議決議紀錄，重新估列該項採購案，提高

為每公尺六千八百五十元，核定底價為二千七百五十二萬三千元。○機關即

以這項底價與○○公司議價，最後以二千七百五十二萬元決標，損害○機關對

設備採購價格控管之正確性。 

二、研析： 

本案經地檢署偵查終結，依「偽造文書」罪嫌將孫○、吳○兩人起訴，可見

會議紀錄必須翔實正確，不得私自篡改。 

※實體店面購物不享有7 天無條件解約退貨權 

根據調查顯示，有5 成以上的民眾對於在實體店面購物沒有7 天解約退貨

權利並不了解，尤其近年電視購物、網路購物等通路，均強調7 日內不滿意包

退貨的保障，更讓消費者普遍存在購物均享有7 天猶豫期的不正確觀念。 

消費者保護法第19 條規定，電視購物、網路購物、郵購、訪問買賣等特種

買賣的消費者，對商品不願買受時，可於收到商品後7 天內，退回商品或以書

面通知企業經營者解除買賣契約，不須說明理由及負擔任何費用或價款。 

但如果消費者是在實體店面購物，除非與店家有特別約定退換貨的權利，否

則消費者是無法主張7 天無條件解約退貨權的喔！請確實檢視商品並衡量實際

需求，以避免衝動購物造成後悔。 

此外，不論消費者是否享有7 天猶豫期，如果商品本身有瑕疵，店家即應

負瑕疵擔保責任，消費者可依民法規定主張解除契約、減少價金或更換無瑕疵的

商品。（轉載於行政院保護處101年消費者手冊） 

 


